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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全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435,883,863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5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430,658,56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5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13 人，代表股份 5,225,29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7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 人，代表股份 29,269,476 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代表

股份 24,044,18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90％。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5,225,29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7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1.00《关于〈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6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60％；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1,6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2.00《关于〈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6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60％；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1,6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3.00《关于〈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6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60％；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1,6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4.00《关于〈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6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60％；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11,6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5.00《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78,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87％；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9,263,6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议

案获得审议通过。 

6.00《关于确认 2023 年度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78,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87％；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9,263,6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1％；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议

案获得审议通过。 

7.00《关于确认 2023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878,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87％；反对 5,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8.00



特此公告。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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